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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介入侵权责任的理论

反思与重构
％

童 彬

【提 要 】 在第 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 ，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 法律责任经历 了从适 用 《合

同 法 》 中的违约责任到适 用安全保障义务的 两 个阶段 。 从比较法视 角 考察 ，
安全保障义

务人在第 三人介入侵权情形 中 的 法律责任是完全的赔偿责任 ，
而 不是有顺位 的不 完全赔

偿责任 。 补充责任的规定有违不作为侵权的基本法律原则 ； 补充责任的规定也有违安全

保障义务的法律精神 。 排除第 三人介入侵权情形 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 追偿权有违民事立

法的基本原则 ，
因而 安全保障义务人和直接侵权人之 间的 民事责任应界定为 不 真 正连带

责任 。

【关键词 】 第 三人介入侵权 安全保障义务 补充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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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贡任的定的义务 ， 包括安全保障义务等附随义务 。 安

全保障义务通常包括保障宾馆内部设施安全义

（

一

） 适用 《合同法 》 的违约责任阶段务和来 自宾馆外部的不法侵害 。 因此 ， 在宾馆

在未适用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内的住客受到第三人不法侵害 ， 如果宾馆已经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以下简称 《人身损害
履行符合宾馆等级和人住标准的安全保障义务

赔偿解释 》） 时 ， 司法实践中麵碰止第三人

侵害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通常在 《合同法 》


关于违约责任上寻找法律依据 。 在 《最高人民＊ 舰 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食品安全风险蓍示制度

法院公报 》 案例中 ， 法院认定王利毅 、 张丽霞研究》 （ １ＳＣＦＸ８ ） ；■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 目
：

《 民法

白枯 》出 由枪 ｔｒ故步
调整对象的重新调整与 中国 民法典的编纂 》 （ １ ５ＣＥＸ〇３９ ）

；

诉
ｆ
海 赔偿

＾ｆ 、

中 ， 宾馆与旅客之间薦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 目 ： 《农村土地股

的关系是 口 同关系 ， 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份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 》 （ １３ＩＺＤ００７ ）
；２０１ ３ 年重

定 。

“

住宿合同
一经成立 ， 无论宾馆是否向旅客庆社科规划一般项 目 ： 《重庆市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及法律对

出具口头的或者书面的安全保证或承诺 ， 合同策研究 》 （２〇 ｌ ３ＹＢＫＸｌ〇７ ） 。

的附随义务都随之产生并客观存在 。

’仰在判决的
①

“

王利毅 、 张丽霞诉上海银河宾馆赔偿纠纷案
”

’ 《最高人民
°

法院公报 》 ２００ １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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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附随义务 ； 如果宾馆未履行相关安全保直接责任竞合 ， 被侵权人应请求第三人承担赔

障义务和合理注意义务 ， 且住客受到第三人不偿责任 。 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后 ， 安全保障义

法侵害 ， 则宾馆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务人的补充责任便消灭 ， 而被侵权人不能 向安

（
二

） 确立安全保障义务阶段全保障义务人提出赔偿请求且第三人也不能追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 第 ６ 条对安全保障偿 。 假若存在第三人不 明或不能赔偿情形 ， 则

义务作出 了 明确规定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的法被侵权人可 向安全保障义务人请求赔偿。 作为

理解读 ，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 是以一般安全补充责任人 ， 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相应部

注意义务理论和利益衡平方法论为依据作为解分的赔偿责任而非第三人不能赔偿的部分 。

释第 ６ 条的法理基础 。 《人身 损害赔偿解释 》—

^
第 ６ 条规定 ：

“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 ， 应
—、 ＾乂贝仕的

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 害的范围内承担相

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在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中

后 ， 可以 向第三人追偿 。

”

因此 ， 行为人应当的法律责任是完全的赔偿责任 ， 而不是有顺位

在两种情形下承担民事责任 ： 第
一

， 在没有第的不完全赔偿责任 。 所不同 的是 ， 英美法系 国

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 ， 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安 家否认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追偿权 ， 而此

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直接赔偿责任 ； 第二 ， 在种规定是否适用 于我国则需要进
一

步 的理论

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 ， 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探讨 。

安全保障义务而没有过错 ， 则 由第三人承担责
（

一

） 第三人介入侵权补充责任之不足

任 ； 若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１ ． 补充责任的法律规定与不作为侵权的基

存在过错 ， 则 由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其能够 防止本原理相违背 。 第三人 的侵权行为违反了尊重

和制止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事实上 ， 与不得侵犯他人合法 民事权益的不作为义务 ，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 第 ６ 条中 安全保障义务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

已经被界定为法定义务 ， 并且 以过错责任作为合同约定 、 公序 良俗原则所要求的积极作为义

归责原则 。务 。 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履行积极作为义务 ，

在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 ， 对安全保障义则义务人实际上构成了不作为的情形 。

务人承担侵权责任后享有追偿权的理论观点分安全保障义务人与第三人侵权行为法律上

为三类 ： 第一 ， 追偿权阻碍了安全保障义务的的因果关系在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并未现实消除

履行 。 尽管存在第三人介入侵权 ， 但是安全保被侵权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 。 在可预见性规

障义务人和第三人都有法定责任 。 因此 ， 安全则下 ，
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可能预见第三人实

保障义务人享有追偿权使得安全保障义务人无施侵权行为 ， 则 由 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失导

须履行法定义务 。 第二 ， 追偿权存在的前提是致第三人侵权行为 出现不能中断安全保障义务

承担赔偿责任的人只是代负责任 。 安全保障义人和被侵权人实际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 被侵

务人承担的并非代负责任 ， 而是法定责任 。 第权人的被侵害原因便是第三人侵权行为和安全

三
，
在第三人介入侵权中 ， 安全保障义务人与保障义务人的不作为 。 只要形成侵权行为的构

第三人应当依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 比例承担赔成要件 ， 行为人的作为和不作为均要承担相应

偿责任 。 因此 ， 依照 《侵权责任法 》 第 ３ ７ 条第的侵权法律责任 。 第三人介人侵权行为的积极

２ 款的规定 ， 安全保障义务人享有的追偿权被取作为理应承担被侵权人的全部赔偿责任 ； 安全

消 ， 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被 留存 。 依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只应当承担被侵权人

据现有法律规定 ， 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与第三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 此种理论区别对待作为过错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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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作为过错 ， 而与不作为侵权行为基本原理获得最大程度的赔偿 。

相违背 。

“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不是加害行３ ． 立法否认安全保障义务人追偿权有违民

为 ， 不承担责任或者仅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法公平原则 。

“

《德国 民法典》 将人格变为法律

实际上将侵权行为等同 于作为过错 ， 排除了不主体的关键结构 ， 所有的人格人 ， 也就是说 ，

作为的过错 ， 完全违背 了过错侵权责任的基本机体的 以及规范上确定 的法人都具有权利能

理论 。

”？力 。

”？ 民法中权利能力 的历史价值和工具价值

２ ？ 补充责任的法律规定脖离安全保障义务充分体现于 民事主体的平等原则 ， 主要表现为

的制度宗旨 。 安全保障义务法律制度存有两个责任分配和利益分配上的平等和公平 。 在法律

主要 目的 ： 第一 ， 以法律的负激励方式让民事实践中 ， 安全保障义务人通常经济实力较好 ，

主体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 以使其在经营活动或因而具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采取措施阻止或者

者其他社会活动 中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进行预防第三人侵权行为的出现 。 在
“

经济人假设
”

关照 。 第二 ， 方便权利被侵害人求偿权的实现 。
前提下 ， 所有的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和法律

但是 ， 补充责任的法律规定悖离 了安全保障义面前应当平等对待 ， 且在责任分担上衡平担责 。

务的制度宗 旨 ： 其
一

，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后 ，

“

近代民法
‘

以人为本位
’

， 对民事主体的利益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是安全保 民法应予 以
一

体保护 ， 绝不容漠然视之 。

”④ 因

障义务人本身的过错行为 。 事实上 ， 依据 《侵
此 ，

“

经济人假设
”

、 主体平等 、 责任和利益衡

权责任法 》 的规定 ，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
平等理论推演出 分配正义转向为交换正义以及

责任后可能导致形成如下情况 ： 依照补充责任
财产与人格关系的互动 。 以财产实力 为基础在

的规定 ， 被侵权人应先向第三人或者直接加害
安全保障义务人和第三人或者直接侵害人之间

人请求赔偿 ； 如果第三人或者直接加害人履行
分配侵权责任具有道德层面合理性 ， 但是却显

了全部赔偿责任后 ， 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赔偿责
然违反 了民法规定中的公平原则 。 在民法的规

任等同于被免除 ， 从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
则体系下 ， 安全保障义务人和第三人或者直接

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约束 。

“

规定安全保障义务
侵

，

害人都 是平 等 民事 主体 ， 因 而应 当
一

体

人有权将其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 内＃胃 。

承担相应的补充酿责任全雜嫁给实施練

行为 的第三人是不合理的 ， 安全保障义务人与

第三人
－样主观上都有过错 ， 都对受害人构成

了②
，

任不因安全保障义务违反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因而被侵权人只能在第三人或者直接侵害人》
而全部或部分免除 。 安全

气？
义务违

３
人承担

乏赔偿能力或者无法确定责任人时方能请求安 ｆ
充赔偿

ｆ
任对实施加害

Ｙ
为的第二人来说 ，

全保障义务人赔纖失 。 归人或者 ；
ｔ雖害

贼了不当翻 ， 細雌麵臟利益应当

人的赔偿能力以及责任人确定需要耗费较大的

时间和金钱 ， 甚至需要通过诉讼程序方能确定 。



对被侵权人而言 ， 补充责任的法律规定使得被① 张民安 ： 《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 比较研究 》 ， 张 民安主编 ：

侵权人处于不利地位 ， 并不能较快获得损 害赔
《侵权法报告 》 第 １ 卷 ’ 中信出版社■ 年版 ’ 第 １Ｍ 页 。

如 田 绝
一

》 千本古秘 ／ａ由 ＊ 工斗本社
② 王利 明 ： 《人身损害赔偿疑难问題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偿 。 如果第二人或者直接侵害人无法承担全部２００４帛 ２ ３６ Ｊ？ 。

赔偿 ， 则安全保障义务人需要依照过错程度来③ 罗尔夫
． 可尼佩尔 ： 《法律与历史

——

论 〈德国民法典 〉 的

施空拍命的 戈ｋ本吉紅／Ｒ且 出 磁 、

、

／欠 Ａ形成与变迁 》 ， 朱岩译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７６ 页 。

确定相应的补充责任 。 但是 ’ 安全保障乂务人
④ 王泽鉴 ：職总则 》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麵 年版 第

此时具有一定的抗辩权 ， 而导致被侵权人不能３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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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 。

”①
《侵权责任法 》 否认安全保障义务人对 障义务人和第三人侵权之间 的责任竞合出现不

第三人或者直接侵害人的追偿权 ， 预示 了 直接真正连带责任 ， 其基本结构应当是所有的责任

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在实际上不需要承担责任 ，
人对于实际发生的侵权损害都

一

体承担法律责

违反了法律应有的指引 、 评价 、 教育功能 ， 实任且每
一

个责任人都是全部责任 。 在第三人介

际上是对直接侵权人的纵容 ， 使得直接侵权人人侵权的情形下 ， 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对外法律

因其先前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而有可能实施效力可类型化为如下 ： 第
一

， 在不真正连带责

再次侵权行为 。任侵权案件中 ， 所有 的责任人对被侵权人都有

（
二

） 第三人介入侵权责任的理论重构承担满足全部权利主张的法律责任 。 同时 ， 被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对 同
一个民侵权人可以 向 每个责任人提 出权利主张 ， 也可

事主体存在作为或不作为义务时 ， 如果他们的以单独向其中一个责任人提 出权利主张 。 所有

行为违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而损害了法律特殊的责任人对受害人的权利主张都负有全部赔偿

保护的民事主体合法权益 ， 则被侵权的民事主的法律责任 。 但是 ， 就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法律

体就存在两个或多个损 害赔偿请求权 。 对此 ，
责任而言 ， 此种侵权责任不是最终责任 ， 而仅

法律应当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侵权责任方式 仅是中间责任 。 第二 ，

一旦责任人承担责任后 ，

以便保护被侵权人的民事权利 。 在现有法律体 其他责任人便无需向被侵权人承担责任 。 不真

系下 ， 不真正连带责任主要有产 品 责任中生产 正连带责任的法律救济针对的为同
一损害 ， 因

者和销售者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 《侵权责任而是
一个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 。 因此 ， 任何责任

法 》 第 ４ １ 条
一

４３ 条 ） 、 错误登记人与不动产登人承担赔偿责任后 ，
被侵权人的权利主张就实现

记错误登记机构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 《物权了法律救济 ， 而不能重又向其他责任人主张权利 。

法第 ２０ 条 》 ） 等情形 。 在侵权法 中 ， 必要条件２ ． 第三人介入侵权责任的对内效力 。 直接

的竞合侵权行为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 的侵权行 侵权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之间的不真正连带责

为 。

“

必要条件的竞合竞争行为 ， 是指两个行为 任在对内效力上表现为 ， 在任何责任人承担损

中的从行为 （即间接侵权行为 ） 与主行为 （即害赔偿后 ， 其他责任人能否有权向最终责任人

直接侵权行为 ） 竞合的方式 ， 是从行为 为主行 求偿 。 不真正连带责任人之间的求偿权存有如

为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 ， 没有从行为的实施 ，
下理论观点 ： 第

一

，
求偿权的理论基础在于让

主行为不能造成损害后果的竞合侵权行为 。

”② 与请求权 。 如果债务人履行了债务 ， 则债务人

在第三人介入侵权情形下 ， 直接侵权人和安全 基于让与请求权可 向债权人请求让与对最终责

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 在追偿 任人的求偿权 。 德国 、 我 国台湾地区等民法均

权规则上 ， 安全保障义务人对超出其民事赔偿 采用让与请求权的立法技术 ， 如
“

台 湾 民法
”

责任部分应当享有追偿权 ， 相反直接侵权人不 第 ２２８ 条规定 ， 关于物或权利之丧失或损 害 ，

能拥有对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追偿权 。负赔偿责 胃＃

在第三人介人侵权情形下 ， 违反安全保障 让与基于其物之所有权或基于其权利对于第三

义务的责任与直接侵权责任可 区分对外效力 和 人之请求权 。 第二 ， 求偿权的理论基础在于代

对内效力 。位赔偿 。

“

法律直接规定履行了债务 的债务人当

１
． 第三人介人侵权责任的对外效力 。 直接 然地取得债权人对最终责任人的请求权 ， 不需

侵权责任与第三人介人侵权责任是两个独立的


责任 。 对第三人介人侵权而言 ， 第三人的侵权① 黄松有主编 ： 《最高人民法 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

片斗 古：么乪砝 《 夂肋 Ａ 绪吉 ／工与适用 》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１ ０ 页 。

订为对负有安全保障乂务的人产生法律责任 ，

② 杨立新 ： 《论不真正连带责任类型体系及麵 》 ， 《 当代法

以致第三人介人侵权法律效力 的扩大 。 安全保学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３期 。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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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当事人 的意思表示 。

”？
《 日 本民法典》 第 ４２２应 当符合民法 的基本原则 和法律精神 。 在第

条规定 ， 债权人因损害赔偿而受领其债权标的之三人介入侵权责任 中 ， 直接责任人 和安全保

物或权利价额之全部时 ， 债务人就该物或权利 ， 障义务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确 比补充责任

当然代位债权人 。 在比较国外立法和社会现状后 ， 科学合理 。 为实现被侵权人 的损害赔偿 ， 被

《侵权责任法》 可以采用让与请求权的立法技术以侵权人可选择直接侵权人或者安全保障义务

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合人 。 如果直接侵权人下落不明或者直接侵权人

法权益 。 在法权构造上 ， 第三人介入侵权责任采无能力赔偿 ， 则法律责任由实力较强的安全保

用让与请求权方式应充分考虑如下构成要件 ： 其障义务人承担 。 事实上 ， 此种法律风险和法律
一

， 安全保障义务人对被侵权人履行了损害赔偿责任对安全保 障义务人形成了较大的制度激

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 后成为中 间责任人 。 其励 ， 促使安全保障义务人主动积极履行法律义

二
， 作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债权人 ， 被侵权人成务 。 因此 ， 不真正连带责任在社会公众的安全

为权利让与者 。 第三 ， 作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直和安全保障义务人对直接侵权人的追偿权之间

接侵权人成为最终责任人 ， 并有义务承担损害赔形成了合理的法律责任分担 ， 也符合民法上的

偿责任 。 在以上构成要件基础上 ， 安全保障义务公平原则 。

Ｍ为中间责任的责任人 ， 因而取得让与请求权

用于请求直接侵权人承担最终责任 。 可见 ， 直接本文作者 ： 重庆行政学 院法学教研部 副教

侵权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之间的法律责任基于不授 、 民商法博士

同法律事实 ， 但确是最终可归责于直接侵权人 ，责任编辑 ： 赵 俊

因而直接侵权人理应成为最终责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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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立新 ： 《论不真正连带责任类型体系及规则 》 ， 《 当代法

学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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